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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提示  

 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

责任。 

本公司 2016 年上半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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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风险提示  

 

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，应认真考虑各项可能对本期债

券的偿付、债券价值判断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

因素，并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中“风险与对策”等有关章节内容。 

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，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与募集说明书中披

露的没有重大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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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  

 

本公司、公司、

高安城投 
指 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

控股股东、国资

办 
指 高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

半年度报告 指 

本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为发行公

司债券而制作的《高安市城市建设投

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半

年度报告》 

半年度报告摘

要 
指 

本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为发行公

司债券而制作的《高安市城市建设投

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半

年度报告摘要》 

证券登记机构 指 

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

海分公司 

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审计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资信评级机构、

联合资信 
指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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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期 指 2016 年 1 月—6月 

工作日 指 
北京市的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(不

包括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) 

法定节假日或

休息日 
指 

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

节假日或休息日（不包括香港特别行

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

法定节假日和/或休息日） 

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

元/万元/亿元 指 元人民币/万元人民币/亿元人民币 

《公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

《证券法》 指 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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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简介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公司概况 

（一）公司基本情况 

中文名称：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

中文简称：高安城投 

法定发行代表人：左海龙 

信息披露事务责任人：梁勇 

联系地址：江西省高安市瑞安新区东区 43 号楼 

电话：0793-7818936 

传真：0793-7818939 

电子信箱：516915034@qq.com 

注册地址：江西省高安市赤土板路（老武装部） 

办公地址：江西省高安市瑞安新区东区 43 号楼 

邮政编码：330800 

年度报告登载场所：上海证券交易所 

年度报告备置地：江西省高安市瑞安新区东区 43 号楼 

控股股东： 高安市国资办 

（二）登载半年度报告的交易场所网址及年度报告备置地 

投资者可至本公司查阅本年度企业债券半年度报告，或访问中国

债券信息网（http://www.chinabond.com.cn）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进行查阅。 

（三）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总经办成员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

报告期内未发生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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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

（一）年度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

事务所名称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办公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大街 188号丰源会 

展中心 5楼 

签字会计师：丁莉，刘容萍 

联系电话：0791-88575785 

（二）债权代理人 

名称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安支行 

办公地址：江西省高安市筠泉路 210 号 

联系人：兰国安 

联系电话：0795-5212283 

（三）债券评级机构 

名称：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中国人保财险大厦

17 层 

联系人：于芷崧，陈茜 

联系电话：010-85679696 

（四）变更情况 

本报告期内，公司为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债权代理人、资信评

级机构未发生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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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  债券事项  

 

一、债券情况 

（一）债券名称：2014 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

公司公司债券 

交易所市场简称：14 高安 01 

交易所市场代码：124982 

银行间市场简称：14 高安城投债 01 

银行间市场代码：1480499 

发行日：2014 年 9月 16 日 

到期日：2021 年 9月 16 日 

债券余额：70,000.00 万元 

利率：8.35% 

还本付息方式：每年付息一次。本期债券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还

条款，即自 2017年至 2021年每年的 9月 16日分别偿付本金的 20%、

20%、20%、20%、20％。最后五年每年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本金一

起支付。 

报告期内付息\兑付情况：按期还本付息 

（二）债券名称：2014 年第二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

公司公司债券 

交易所市场简称：14 高安 02 

交易所市场代码：127066 

银行间市场简称：14 高安城投债 02 

银行间市场代码：1480600 

发行日：2014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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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期日：2021 年 12 月 30 日 

债券余额：80,000.00 万元 

利率：8.20% 

还本付息方式：每年付息一次。本期债券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还

条款，即自 2017年至 2021年每年的 12月 30日分别偿付本金的 20%、

20%、20%、20%、20％。最后五年每年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本金一

起支付。 

报告期内付息\兑付情况：按期还本付息 

二、债券募集资金运用 

本公司已按披露的用途使用“14高安 01”、“14高安 02”募集资金，

不存在挪用募集资金、将募集资金转借他人等违规行为。 

三、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

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0日出具《高安市城市

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债 2015 年跟踪评级报告》，“14 高安 01” 

“14高安 02”的信用级别均为 AA，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 AA-，评

级展望为稳定。2016 年评级报告尚未出具。 

四、增信机制、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实行情况 

本期债券采用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。发行人以其合法拥有的

20宗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本期债券提供抵押担保，根据江苏苏信房地产

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土地估价报告》，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价

值约为363,455.71万元。截至2016年6月30日，本期债券偿债计划和其

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化，能按原方案执行。 

五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

报告期内，“14高安 01”、“14高安 02”存续期内不存在召开债券

持有人会议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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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  财务和资产情况  

 

本公司 2016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一、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
主要会计数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同比增减 

总资产     1,120,909.32  1,068,751.71  3.17% 

净资产       872,029.05  874,957.94  2.12% 

主要会计数据 2015 年 1-6 月 2016 年 1-6 月 同比增减 

营业利润           783.74  160.38  -79.54% 

净利润         1,605.16  2,928.89  82.47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   -37,135.22  -14,728.55  -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    -4,074.12  2.25  -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    63,277.45  -24,460.85  - 

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       22,068.11  -39,187.15  - 

本公司 2016年上半年营业利润较 2015年同期有所下滑，主要是

受宏观经济下降趋势的影响；2016 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净额为-14,728.55 万元，较 2015年同期有所改观，主要是由于公司

上半年收到征地拆迁补偿款、瑞泰公司项目款和市政工程处项目款等

所致；2016年上半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5年同期有

较大的提升，主要是公司减少投资支出支付现金；2016 年上半年筹

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5 年同期大幅减少，主要是由于公

司用现金偿还债务增加所致；因此，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，公司期

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-39,187.15 万元，较 2015 年同期大幅下

降。 

公司目前经营正常，预计 2016 年利润将会有所增长。 

主要财务指标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

流动比率（次） 11.92 22.80  

速动比率（次） 3.50  5.87  

资产负债率 22.20% 18.13% 

贷款偿还率 100% 100% 

利息偿付率 100%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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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资产和负债变动情况分析 

（一）主要资产项目变动情况分析表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变动比率 

流动资产：    

货币资金 79,611.08 40,423.93  -49.22% 

应收账款  163,257.16  164,078.78  0.50% 

预付款项 14.86   -  - 

其他应收款 65,962.44  52,511.03  -20.39% 

存货  741,833.57  741,510.01  -0.04% 

流动资产合计  1,050,679.11  998,523.76  -4.96% 

非流动资产：    

固定资产  5,869.62 5,866.88  -0.05% 

无形资产 64,360.57 64,361.07  0.00% 

非流动资产合计 70,230.19  70,227.95  0.00% 

资产总计 1,120,909.30   1,068,751.71  -4.65% 

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，公司总资产为 1,068,751.71 万元，主要

以流动资产为主，流动资产为 998,523.76 万元，较 2015 年 12 月 31

日减少了 4.96%。其中，货币资金为 40,423.93 万元，较 2015 年 12

月 31日减少了 49.22%，主要是由于现金和银行存款大幅减少；应收

账款为 164,078.78 万元，较 2015 年 12 月 31 日增长了 0.50%，主要

是应收高安市财政局土地出让收益款及代建项目回购款，期末余额中

无持有公司 5%以上（含 5%）股份的股东欠款；其他应收款为 52,511.03

万元，较 2015年 12月 31日减少了 20.39%，主要是公司收回了部分

欠款，期末余额中无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东的欠款；存货为 741,510.01

万元，主要构成是土地和开发成本；无形资产为 70,227.95 万元，主

要构成是土地使用权和软件系统。 

（二）主要负债项目变动情况分析表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变动比率 

流动负债：    

应付账款  10,673.95  17,444.05  63.43% 

预收款项  24.80  949.62  3729.11% 

应交税费  8,174.36 8,174.36  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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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应付款  45,270.16  7,325.74  -83.82% 

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 24,000.00  9,900.00  -58.75% 

流动负债合计  88,143.27 43,793.77  -50.32% 

非流动负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长期借款  9,000.00  - - 

应付债券 151,737.00  150,000.00  -1.14% 

非流动负债合计 160,737.00  150,000.00  -6.68% 

负债合计 248,880.27  193,793.77  -22.13% 

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，公司的负债合计为 193,793.77 万元，较

2015 年 12月 31日减少了 22.13%。其中，应付账款为 17,444.05 万元，

较 2015年 12月 31日增加了 63.43%，主要是公司增加了一笔金额为

677.10 万元的应付款项，期末余额中无持本公司 5%以上（含 5%）

股份的股东款项；应交税费为 8,174.36 万元；预收款项为 949.62 万

元，较 2015 年 12月 31日增加了 3729.11%；其他应付款为 7,325.74

万元，较 2015年 12月 31日减少了 83.82%，主要是公司偿还了部分

已到期的欠款；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为 9,900.00 万元，较 2015 年

12 月 31日减少了 58.75%，主要是公司与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

的一笔 23,000 万元的信托已偿还。 

三、资产受限情况 

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，公司资产不存在被查封、冻结等情况，

仅存在将土地抵押给银行金融机构用于融资业务的情况。公司受限资

产情况如下： 

1、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，本公司以高安市土地储备中心

119,275.124M2 为抵押，取得长期借款 10,000 万元. 

2、2012 年 10 月公司与江西省交通工程集团公司签订瑞阳新区

瑞祥苑（一标段）安置房工程投资建设协议书和瑞阳新区大观苑（一

标段）安置房工程投资建设协议书，由江西省交通工程集团公司投资

建设高安市瑞阳新区瑞祥苑（一标）安置房工程及瑞阳新区大观苑（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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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）安置房工程。公司以 93,333 M2 土地使用权为该项目的回购提供

抵押担保。 

2012年 10月公司与南昌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瑞阳新区瑞祥

苑（二标段）安置房工程投资建设协议书，由南昌市第一建筑工程公

司投资建设高安市瑞阳新区瑞祥苑（二标）安置房工程。公司以 50,000 

M2 土地使用权为该项目的回购提供抵押担保。 

2012 年 10 月公司与江西省裕荣建筑公司签订瑞阳新区大观苑

（二、三标段）安置房工程投资建设协议书，由江西省裕荣建筑公司

投资建设高安市瑞阳新区大观苑（二、三标）安置房工程。公司以

50,000 M2 土地使用权为该项目的回购提供抵押担保。 

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，上述抵押担保尚未解除。 

3、2013 年 1月公司与高安市人民政府、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

司签订高安市西环路桥建设工程投资建设移交回购合同书，由中铁十

六局集团有限公司采取 BT 模式建设高安市西环路桥工程。公司以

86,667 M2 土地使用权为该项目的回购提供抵押担保，截止 2016年 6

月 30 日，该抵押担保尚未解除。 

2013 年 4 月公司与高安市人民政府、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

签订高安市东环路桥建设工程投资建设移交回购合同书，由中铁十六

局集团有限公司采取 BT 模式建设高安市东环路桥工程。公司以

206,654.50M2 土地使用权为该项目的回购提供抵押担保，截止 2016

年 6 月 30 日，该抵押担保尚未解除。 

4、截止 2016年 6月 30日，本公司以 885,477.95 M2 土地使用权

作抵押（账面价值 331,482.42 万元）为公司发行七年期固定利率企业

债券 15 亿元提供担保。 

除上述资产外，公司无其他资产因抵、质押而受限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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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

公司除“2014年第一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

券”和“2014 年第二期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”

外，无其他已发行尚未兑付的企业（公司）债券、中期票据、短期融

资券及其他债务融资工具。 

五、关联担保情况 

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0,000 万元，全

部为对高安市瑞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。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受担保单位 担保金额 借款单位 担保物 

高安市瑞泰投资有限责任

公司 
20,000 万元 农业银行高安市支行 土地使用权 

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 2015年新增事项，担保金额占公司 2016 年

6月 30日净资产的 2.26%，占比较小，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较弱。 

六、银行授信贷款情况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公司长期借款为 0 万元，具体明细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

抵押借款  - 9,000.00 

信托借款  - - 

合计  - 9,000.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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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  业务和公司治理情况  

 

一、公司业务情况 

公司作为高安市主要国有企业，担负着高安市土地开发、基础设

施建设维修的任务、以及瑞阳新区的开发建设，是高安市主要的城市

开发建设主体和国有资产运营实体，现由高安市国资办履行出资人职

责。公司自成立以来，一直以“ 项目开发、资产管理、股权投资” 为

基本定位，按照“ 政策性定位，市场化运作” 的原则，多渠道融资，

将人才、资本和现代企业管理有机结合，为高安市土地开发、基础设

施建设以及资本运作服务，重点支持创业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成

长型企业的发展。目前公司正在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、高安特色物

流园区建设、保障房建设、制造业服务等。 

二、与主要客户业务往来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，均能严格按照合同

履约，不存在违约事项。 

三、独立性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、人员、资产、机构、财务等

方面不存在不能保证独立性、不能保持自主经营能力的情况。 

四、非经营性往来占款情况 

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，公司其他应收款金额为 52,511.03 万元，

其中非经营性往来占款金额为 47,241.72 万元。公司非经营性往来占

款构成如下表所示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款项性质 

占其他应收款

期末余额合计

数的比例(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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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款项性质 

占其他应收款

期末余额合计

数的比例(%) 

高安市财政局 22,107.34  项目融资款 42.10 

高安市瑞阳新区管理委
员会 

10,677.97  项目融资款 20.33 

高安市市政工程处瑞阳

新区项目部 
6,500.00  项目融资款 12.38 

高安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4,300.87  新区办公楼装修借款 8.19 

高安市国有资产营运有

限公司 
3,655.54  项目融资款 6.96 

合计 47,241.72   89.97 

五、报告期内公司违法违规及执行募集说明书约定情况 

报告期内，本公司在公司治理、内部控制等方面，均不存在违反

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节程》规定的情况。同时，公司亦不存在违反募集

说明书中约定或承诺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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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   重大事项  

 

（一）公司重大诉讼、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

报告期内，本公司无重大诉讼、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。 

（二）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

报告期内，本公司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。 

（三）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

报告期内，本公司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况。 

（四）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

序号 相关事项 
是否发生 

前述事项 

1 发行人经营方针、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； 否 

2 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否 

3 发行人涉及可能对其资产、负债、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的重

大合同 

 

否 

4 
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资产抵押、质押、出售、转让、划

转或报废 
否 

5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

6 发行人发生大额赔偿责任或因赔偿责任影响正常生产经营且难以消
除的 

否 

7 发行人发生超过净资产 10%以上的重大亏损或重大损失 否 

8 发行人一次免除他人债务超过一定金额，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 否 

9 
发行人三分之一以上董事、三分之二以上监事、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发

生变动；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无法履行职责 
否 

10 
发行人做出减资、合并、分立、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，或者依法进

入破产程序、被责令关闭； 
否 

11 发行人涉及需要说明的市场传闻； 否 

12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； 否 

13 

发行人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，或者受到刑事处罚、重大行政

处罚；企业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违纪被有权机关调查

或者采取强制措施； 

否 

14 
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资产被查封、扣押或冻结的情况；

企业主要或者全部业务陷入停顿，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； 
否 

15 发行人对外提供重大担保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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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节   财务报告  

 

本公司 2016 年上半年（未经审计）的财务报告请参见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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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节   备查文件目录  

 

一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载有公司负责人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、会计机构负责人

（会计主管人员）签名并盖节的财务报表； 

（二）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

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稿； 

（三）按照境内外其他监管机构、交易场所等的要求公开披露的

年度报告、年度财务信息。 

二、查阅地点 

本公司在办公场所置备上述备查文件原件。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